
本集團已與完成 [編纂 ]後將成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的各方訂立大量協議，本節所

批露交易將於我們股份於聯交所 [編纂 ]後將根據上市規則組成持續關連交易。

(A) 獲全面豁免遵守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

關連交易

商標授權協議

本公司與旭輝（中國）於 [. ]訂立了一份商標授權協議（「商標授權協議」），據

此，旭輝（中國）同意不可撤回及無條件授予我們不可轉讓許可，從而可於中國

自商標授權協議日期起免特許權使用費永久使用於中國由旭輝（中國）註冊的若

干商標。有關商標授權的詳情，見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B .有關

我們業務的資料—2.本集團的知識產權」。

商標授權協議並非由旭輝（中國）單方面終止。我們全權酌情決定是否要求

旭輝（中國）於到期後續新並維持授權商標之登記。本集團於決定是否終止商標

授權協議時將尋求我們的獨立董事會成員，即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批准。任

何根據商標授權協議對交易有實際利益的董事或可能對是否終止商標授權協議

的決定產生影響的董事，應放棄參加及投票，並且不得計入就考慮該決定而召

開的任何會議的法定人數。

我們相信，訂立為期超過三年的商標授權協議能確保我們經營的穩定性，

符合我們及股東之整體利益。獨家保薦人認為，該類合約採用該期限屬一般商

業慣例。

旭輝（中國）（作為許可商標的註冊所有人），為旭輝控股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旭輝控股為我們控股股東之一，故旭輝（中國）為上市規則下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因此，於 [編纂 ]後，商標授權協議下的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章下

本公司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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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許可商標的使用權均按免特許權授予我們，商標授權協議項下的交易

將在上市規則第 14A .76條規定的最低限度內及該交易將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B) 須遵守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1. 旭輝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

於 2016年 12月 30日，永升物業與旭輝（中國）訂立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旭

輝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據此，永升物業及其附屬公司同意向旭輝集團提供

物業管理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i)未出售物業的日常運營及維護服務及現場安

保、清潔、綠化，以及物業銷售辦公室的客戶服務， (ii)提供諮詢服務及 (iii)提

供清潔及房屋檢驗服務等物業項目之物業管理服務（「旭輝物業管理服務」）之物

業管理服務費用之條款，期限為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截至2015年、2016年、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各年及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

三個月，旭輝物業管理服務之交易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18.9百萬元、人民幣128.0

百萬元、人民幣121.8百萬元及人民幣27.4百萬元。

旭輝物業管理服務收取之費用乃參考過市場比例（包括考慮物業項目之位

置及條件及物業管理服務之範圍）及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提供類似服務所收取

之價格經公平協商後釐定。

預計旭輝集團於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兩個年度各年支付之有關旭輝物業

管理服務的最高服務費分別將不超過人民幣400.0百萬元及450.0百萬元。

於釐定上述年度上限時需考慮下列因素：

.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16年8月31日止八個月的歷史

交易金額；

. 於 2017年、 2018年及 2019年，將由永升物業管理的旭輝集團物業項目

的預期銷售規模、面積及數量；及

. 永升物業建議之物業管理服務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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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輝（中國）為我們控股股東之一（旭輝控股）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旭輝（中國）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旭輝物業管理服務總

協議下之交易將於 [編纂 ]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

易。

由於上市規則下有關旭輝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的年度上限的各項適用百分

比率預期將超過全年基準5%，旭輝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項下之交易構成本公司

持續關連交易，該等交易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章所提之申報、年度審核、公

告及經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2. 林氏兄弟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

於 2018年 [ . ]，我們的最終控股股東與本公司 [訂立 ]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

（「林氏兄弟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包

括但不限於 (i)未出售物業的日常運營及維護服務及現場安保、清潔、綠化，以

及物業銷售辦公室的客戶服務， (ii)提供諮詢服務及 (iii)向我們的最終控股股東

之聯繫人（旭輝集團除外）開發之物業項目提供清潔及房屋檢驗服務等及向由我

們的最終控股股東持有之物業提供日常運營及保養服務（「林氏兄弟物業管理服

務」），期限為自 [編纂 ]開始至2020年12月31日止。

截至2015年、2016年、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各年及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

三個月，林氏兄弟物業管理服務之交易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8.9百萬元、人民幣

25.6百萬元、人民幣27.5百萬元及人民幣10.5百萬元。

就林氏兄弟物業管理服務收取之費用乃參考市場比例（經計及物業項目之

位置及條件及物業管理服務之範圍）及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提供類似服務所收

取之價格經公平協商後釐定。

預計由我們的最終控股股東控制之公司（旭輝集團除外）於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支付之有關林氏兄弟物業管理服務的最高服務費分別將不

超過人民幣70.0百萬元、人民幣80.0百萬元及人民幣90.0百萬元。

於釐定上述年度上限時需考慮下列因素：

.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歷史

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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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有關截至2018年3月31日已簽物業管理服務合同的估計收益；

. 我們的最終控股股東之聯繫人（旭輝集團除外）開發之物業項目的預計

銷售規模、面積及項目數量；及

. 永升物業建議之物業管理服務及標準。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林氏兄弟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項下的交易將構成

本公司於 [編纂 ]後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下有關林氏兄弟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所涉及總年度上限各項

適用比率預期將超過全年基準5%，林氏兄弟物業管理服務總協議項下之交易構

成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該等交易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

審核、公告及經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C) 申請豁免

本節中「— (B)須遵守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

連交易」分節下所描述的交易在上市規則下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

市規則的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對於該等持續關連交易，依據上市規則第14A .105條，針對本節「— (B)須遵守有

關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中披露的持續關連

交易，我們已分別向聯交所申請本公司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公告及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且聯交所已授出相關豁免，但條件是每個財政年度的持續關連

交易總額不得超過相應的年度上限（詳見上文）中所載列的相關金額。

(D) 董事意見

我們的董事認為，「— (B)須遵守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

立董事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分節項下所述之持續關連交易已且將會： (i)於我

們的普通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 (ii)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優條款進行及 (iii)按照公

平合理的相應條款，以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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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董事亦認為，本節「— (B)須遵守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董事

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分節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及符合

本公司之股東的整體利益。

(E) 獨家保薦人意見

獨家保薦人認為， (i)「— (B)須遵守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董事批准

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分節項下所述之持續關連交易已且將會於普通及一般業務過

程中按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一般商業條款或更優條款訂立，

及 (ii)該等持續關連交易之建議年度上限（如適用）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

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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